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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9專案性別統計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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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539專案？

扶養義務人未履行扶養義務

導致低收、中低收入戶申請人生活陷困

啟動專案由社工員訪視評估適用者

⺠法扶養義務人（配偶、直系⾎親）

社會救助法第5條第3項第9款

同時符合前 3 要件者：以專案排除特定扶養義務人及其資產

需求量明顯遞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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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建檔基本資料、審查同時蒐集家戶相關資訊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申請案

由社工逐年逐案訪視，依訪視評估報告確認家戶人口
收支、扶養情形以及專案適用性

專案訪視調查

依法查調家戶資產（財稅、工作、津貼等相關資訊）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總清家戶資產審查

專案資料、訪視評估、審查結果、家庭型態

建置專案資料庫

審查
建檔

社工
訪視

財稅
審查

資料
整理

資料蒐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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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9專案家戶區域及性別分佈

 0-1類以男性較多

 2-4類及中低收女性較多

72.62%家戶落於低收0～2類

專案分布以士林、大同、萬華戶數最高

各區性別比例
 萬華、中山、松山區男性比例較高
 文山、士林、大安、內湖女性比例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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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9專案年齡及性別分佈

男性代表人 -高齡單人戶為主

女性代表人 - 30-59歲青壯年為主

 60歲以上代表人佔64% - 男性為女性之2～3倍

 30-59歲代表人佔31% - 女性為男性之2～4倍

【專案中青壯年女性為家庭生計者、照顧者】

 70歲以上－男性較多 (男女比 3：1 )

 60-69歲－男性較多 (男女比 2： 1 )

 30-59歲－女性較多 (男女比 1： 2 )

 20-29青年－女性較多 (男女比 1： 3.5 )

 0-19歲之兒少－女性較多 (男女比 1： 4 )

高齡者以男性居多

兒少、青壯年以女性比例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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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9專案家戶

16-64歲具工作能力者分布
 16-64歲具工作能力者以女性為主，所佔64.4 %

不同於全市低收中低，工作能力者以男性較多（54.8%）

以上與專案家戶特性有關（家戶規模、年齡及性別）

16-64歲就業情形
 就業率：

539專案為53.8～58.9%，低於全市低收中低就業率（60%以上）

就業障礙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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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內人口規模與代表人性別結構

男性為女性之2倍

單⼀口家戶占整體專案76%

 96%為身障、老人

 65歲以上男性為女性之3倍

 其他樣態：未成年擔任代表人、25歲以

下之學生、60歲以上無工作能力者

以高齡、身障男性為主

高齡單⼀口男性（早年離家未扶養子女）

專案
常見
類型

1
6



代表人性別結構及戶內人口規模
二口以上家戶占整體專案24%

女性代表人較男性高2.8倍
(女性74%：男性26%)

 戶內人口： 82% 為依賴人口

60%為0-19歲兒少

22%為20-29歲青年(多為學生)

二口以上代表人性別與戶內人口結構

單一口, 175, 
25%

單一口, 361, 
51%

三人戶, 1%

四

人

戶, 
1%

女性代表人

42%

男性代表人

58%

下⼀段將分別檢視0-19歲、20-29家庭

女性代表人

扶養女孩、女學生的家庭

專案
常見
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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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口以上女性代表人

扶養未成年女孩或學生

常
見
類
型

2性別 20-29家戶
特性

人
數

總
計

女性

有身障學生 31

71
有學生 28
有身障 9

無身障無學
生 3

男性

有身障學生 5

25
有學生 4
有身障 13

無身障無學
生 3

總計 96

二口以上
家庭人口類型

 女性學生最多為（男女比 1：5.1）
 女性照顧者偏多（男女比 1：1.7）

20-29歲人口女性佔 73%(71人)

 女性兒童為男性之4倍（男女比 1：4）
 女性少年為男性之2.7倍（男女比 1：2.7）
 女性學生為男性之4.3倍（男女比 1：4.3）

0-19歲人口 -女性佔 78%(161人)

0-19歲家庭類型

※ 539專案常見類型 2：
單親女性代表人扶養女孩、女學生的家庭

單親家庭、有學生之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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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
19歲大學生家庭 佔29%
0-18歲兒少家庭(含單親家庭)佔71%

2/3 為戶內有0-18歲兒少之家庭(含單親)
1/3 為戶內有19歲大學生家庭
不符合532特境之案件延伸適用539樣態 －以女性為大宗

以女性代表人扶養女孩之家庭為大宗
（專案0-19歲專案家戶，女孩佔78%、女代表人79%

案件來源：不符特定境遇單親家庭延伸案件－制度性因素(救助法第5條第3項第2款)

專案評估目的：維持就學、就醫福利

特定境遇單親家庭－
 配偶死亡或失蹤
 離婚原因為法院判決或法院調解或家暴案件或符合⺠法1052條
 離婚後未再婚且前配偶死亡或失蹤或入監或因家暴取得保護令

關鍵排除人口－單親照顧者之⽗⺟(無扶養事實)

如：協議離婚、未婚生子…等家庭不符合特定境遇單親家庭
無法依法排除單親照顧者之⽗⺟，故需由專案評估排除

家庭樣態多元現行法規無法涵蓋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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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
20-29歲須以專案排除特定人口 70%為學生

案件來源：不符合「未成年子女」延伸案件 －制度性因素(救助法第5條第3項第4款)

專案評估目的：維持就學、就醫福利

未成年子女之⽗或⺟有以下情形：
 未與單親家庭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、無扶養事實
 未行使、負擔其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（監護權）

關鍵排除人口－未成年子女之⽗親或⺟親（無扶養事實）

年滿20歲時需列計無扶養事實之生⽗⺟重審致資格不符
學生、身障仍有照顧需求，故成年後改以專案繼續排除其⽗或⺟

以年滿20歲之學生家庭為大宗

且多為女性代表人照顧女學生之家庭較為常見
（專案20-29歲專案家戶，女學生佔73%、女代表人7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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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

優化539專案處理原則－檢視結構環境對不同性別所造成之不利影響與困境：
於本市行政規則納入成年之學生、未成年或隔代教養家庭樣態

建置資料庫，系統化評估資料，供⻑期追蹤參考

增加地方彈性－因應多元家庭型態02

加強執行品質、避免社會排除現象03

 中央修法－提供建議（成年學生、特境）
－建議中央修法，納入更多元的家庭類型於法定家庭審查機制中

避免人⺠為符合救助專案疲於舉證、遊⾛法院、特殊專案過於集中在同⼀家⼾類型。

如：同性婚姻修法、特殊境遇家庭、單親監護權議題延伸之學生家庭需求

專業人員教育訓練－法規及直接服務訓練

專業人員評估⼀致性－⼀致性評估準則，避免造成專案排除現象

專案輔以個別化服務－因應多元需求，提供客製化服務，維護弱勢⺠眾尊嚴與生活

01 中央法制化－社會救助納入多元家庭型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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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您的聆聽
THE END


